一、机构概况
岐山县商务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办公地址：凤鸣镇北大街19号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7月1日至8月31日下午15：00-18:00，法定节假日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联系电话：0917—8212165    传真：0917—8212165
二、机构职能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商务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内外贸易、境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规划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拟定全县内贸发展规划，培育完善城乡市场体系，制订引导县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措施，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及商业体系建设工作，牵头协调夜间经济发展，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
（三）负责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企业改革和商贸服务业、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推动全县电子商务应用发展；负责流通企业节能减排和再生资源回收工作。
（四）推动商务领域信用建设，指导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按有关规定对特殊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组织协调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五）承担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管理的责任，监测分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按分工负责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按有关规定对成品油流通进行监督管理。
（六）贯彻执行国家进出口商品、加工贸易管理政策，组织落实国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指导贸易促进活动和外贸促进体系建设。
（七）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技术贸易、进出口管制以及鼓励技术和成套设备进出口的贸易政策，推进进出口贸易标准化工作，依法监督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国家限制出口技术工作。
（八）牵头拟订全县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并开展相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工作发展的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服务外包平台建设。
（九）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外商投资政策，负责全县外商投资管理工作，依法核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依法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合同章程的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十）负责全县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拟订并执行我县对外经济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监督全县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投资等，牵头负责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的权益保护工作，牵头负责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境外安全管理工作，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
（十一）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管理多双边对我县的无偿援助和赠款（不含财政合作项下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赠款）等发展合作业务。
（十二）负责本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十三）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领导信息  
[image: IMG_256]蔡鹏哲，局党委书记、局长
主管：领导县商务局全面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干部教育和管理、组织人事、财务审批等工作。
 
[image: IMG_257]蔡世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主管：主持机关日常工作，协助做好党务工作和经济工作。负责纪检监察、宣传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相关工作；分管办公室；包抓商业综合、饮食服务、华能燃料、华联木材公司系统单位党风廉政、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604094131]张宏亮，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主管：负责促消费、稳增长、内外贸发展、限上企业培育；分管市场发展股，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相关工作；包抓大众物资、物资再生、食品公司、天乐工贸系统单位党风廉政、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
 
[image: IMG_259]邵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主管：负责商务系统安全生产、商贸领域信访维稳、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处理工作、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等相关工作；分管商贸监管股；包抓万隆商贸、宏达百货、商业服务公司系统单位党风廉政、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
 
[image: IMG_260]杨龙，岐山县电子商务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主管：主管电商中心工作。负责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工作。
四、内设机构
岐山县商务局内设3个股室：办公室、市场发展股、商贸监管股。职责是：
（一）办公室
1.负责单位综合性重要文件起草、文书处理和日常事务管理服务工作；
2.负责机关及系统单位党建、精神文明、法治建设、平安创建、国家安全等工作；
3.收集提请党委会议、局务会议研究审定的各类议题，做好党委会议、局务会议、工作例会、学习会议的记录及重要会议的组织服务工作；
4.督促办理上级和局党委重要决策、重点工作、分解任务、会议决定事项、领导批示的落实督办，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5.负责机关基本建设、财务和资产管理、公务接待、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
6.做好商务机关干部工资福利审核报批发放，下属企业管理人员工资福利监管等工作；
7.负责机关文电机要、档案保密、公务接待、值班考勤等工作；
8.负责机关车辆管理、环境卫生、安全保卫、计划生育等工作；
9.负责机关机构编制、干部人事、教育培训、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
10.负责系统单位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服务工作；
11.负责机关及系统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
12.负责组织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工作；
13.组织协调业务股室承办各级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办理工作；
14.承担局系统纪检监察工作；
15.负责政务信息公开和对外新闻宣传工作；
16.联系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处室业务工作；
17.负责协调做好部门及机关干部结对帮扶、乡村振兴等相关工作；
18.联系商业综合、饮食服务、华能燃料、华联木材公司系统单位工作；
[bookmark: _GoBack]19.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负责人：明振华。联系电话：0917—8212165
（二）市场发展股
1.负责限额以上批零和住餐企业培育工作；
2.负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监测工作；
3.负责外贸统计、分析、监测工作；
4.负责市场运行预测预警和商品供求状况监测，调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研究市场运行和调控方案，组织和协调解决市场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商务预报工作；
5.负责节日市场供应相关工作，协同省市做好重要消费品(肉类、食糖、小包装食品等) 储备、调配和市场调控及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的有关工作；
6.负责全县餐饮行业、宾馆住宿等行业协会的管理及新兴商贸行业协会发展工作；
7.负责岐山名优特产、餐饮美食宣传推介，促进产销衔接和农超对接工作；
8.负责外贸及相关项目资金申报争取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
9.组织企业参加各类交易会、洽谈会等贸易促进活动；
10.规范全县零售企业促销行为，促进零售商、供应商建立公平交易关系；
11.负责商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12.联系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处（科）室业务工作；
13.联系大众物资、物资再生、食品公司、天乐工贸系统单位工作；
1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负责人：王思欣。联系电话：0917—8211903
（三）商贸监管股
1.拟订全县商务工作发展规划；
2.负责牵头协调系统单位、全县各加油站、再生资源、大型超市、商业综合体等商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等工作；
3.负责督促全县商贸行业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4.负责全县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
5.负责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商务领域打击非法集资和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
7.负责商务领域促进农村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推进城乡商贸物流高效配送和连锁经营等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
8.负责商务依法行政工作；组织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管，开展商务领域社会公众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举报投诉和行政执法工作；
9.负责指导城市商业网点规划，推动社区商业服务体系建设；  
 10.负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和流通领域节能减排工作；
11.负责对内资直销，汽车（新车、二手车）流通进行监管，指导报废汽车拆解；
12.负责商贸领域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13.联系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处（科）室业务工作；
14.联系万隆商贸、宏达百货、商业服务公司系统单位工作；
1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负责人：王赞。联系电话：0917—8211581
五、下属单位
（一）岐山县电商发展服务中心
1.负责规划、组织、协调、管理和推动全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2.负责研究制定全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向县政府提供电商信息和有关政策依据,拟定电商发展意见和建议；在从事电子商务的电商企业以及个体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全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负责开展全县电子商务技术、学术交流,电子商务知识宣传推广和技能培训;
4.承担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创建工作,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5.负责乡村振兴任务中电商发展等相关工作；
6.关注和把握国家各部委及省、市大政方针政策的宏观走向、动态预期和调整方向，适时提出项目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
7.负责与县发改、财政、农业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随时了解相关项目扶持文件精神；
8.负责全系统项目发展规划，前期各项手续的办理，项目的筛选、包装、备案、论证、申报、项目建设、项目资金争取等基础性工作；
9.负责各类入库项目报备、固定资产投资月报、文字、照片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撰写上报相关信息，对相关申报项目进行跟踪维护，保证检查顺利通过；
10.负责商务系统招商引资工作；
11.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负责人：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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